
 

 

 

 
各学科部向教学副院长提交仪器设备购置计划 

 

教学副院长审查汇总 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

报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招标 

公示招标结果 

签订购买合同 

学院组织相关人员验收设备 

院长根据购置合同审核签字 

加盖学院公章 

到校财务处办理财务手续 


